
2021城乡工作处专项

                         单位：万元

责任单位 项目   2021年预算    备注

城乡工作处

合计 1295.86 

一、公共服务 144.73 

1.基层党群团组织建设经费 35.00 

2.安全生产工作经费 30.70 

3.民族宗教工作经费 2.00 

4.文明创建经费 15.00 

5.档案管理 7.00 

6.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租赁费 40.03 

7.爱卫工作经费 15.00 

二、村、场社区工作 1062.53 

1.社区事务

22.70 基层群团

153.00 红色引擎

19.20 湖光村主副职干部工
作报酬

12.75 工会经费

188.38 民政房租租金

580.00 

2.城中村改造工作经费 40.00 

3.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经费 22.00 

4.廉租房工作经费 17.00 

5.消防站运营及维护经费 7.50 

三、综治专项 88.60 

1.综治法治工作经费 21.60 

2.综治维稳经费 50.00 

3.社区、村补助经费 9.00 

4.首席人民调解员补助费 8.00 


